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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办人〔2024〕215号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
关于做好 2024年度学术技术带头人推荐工作的

通 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、省属中

等职业学校，各委管学校、厅直属单位（实验学校）：

为进一步加强全省教育系统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强化教

育领域人才梯队建设，省教育厅决定开展 202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

学术技术带头人的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对象、数量

（一）推荐对象

1.面向在豫教育系统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教学研究机构工作

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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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已获得省教育厅及以上学术技术带头人、已获得国家、省

级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人选等人员不再推荐。

3.本科院校主要推荐教学科研一线、在学校学科建设中起到

骨干核心作用，同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一定贡献、取得较

大成绩、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优秀年轻人才；职业院校主要推荐

具有较高的教学技能和学术水平，在全省及行业系统具有一定影

响的中青年骨干教师；基础教育学校主要推荐普通中小学、幼儿

园和特殊教育学校中，在实施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中起示范和

带头作用，有较高的教学技能和学术水平，在全省或省辖市教育

系统具有一定影响的中青年骨干教师；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主要推

荐具体从事教研、教辅等活动的优秀专业技术人员。

（二）推荐名额

各地、各单位推荐名额根据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测算，具体见

“河南省教育厅人才评选管理系统”。郑州大学、河南大学的一流

建设学科、倍增学科和 7所创建高校的 11个一流创建学科，可各

单列指标推荐 1名人选；高校有附属医院的，可按附属医院（人事

关系归高校管理）数量另外推荐等量的附属医院人选，指标单列。

二、推荐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社会主

义办学方向，忠诚教育事业，勇于改革创新，出色履行岗位职责，

乐于奉献，品德高尚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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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术技术水平应在省内教育系统处于领先地位，具有创新

思维和较高的学术造诣。

3.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和组织管理能力，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

能真正起到带头、促进作用，在教育教学改革中有所建树。

4.教学、教研人员须取得相应的教师资格。

5.高校教师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博士学位人员应

具有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）；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具有副高级以

上专业技术职务（硕士学位人员应具有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

务）；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具有一级教师或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

6.高校推荐人选一般应在 45周岁以下（1979年 1月 1日以

后出生），其他学校推荐人选一般应在 50周岁以下（1974年 1月

1日以后出生）。

（二）学术成果

在具备上述基本条件的同时，原则上近五年内还应取得下列

业绩之一：

1.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社科基金资助项目；

2.主持或参与（排名前两位）完成省自然科学基金或社科基

金资助项目；

3.主持完成省辖市（厅）级科研项目；

4.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或社科类奖；

5.获省辖市（厅）级科技进步一等奖（排名前三位）或二等

奖（排名前两位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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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在职业教育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中取得创新性成果，在提

高教学质量方面成绩突出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重要

贡献。

三、推荐程序

（一）推荐流程。各地、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负责组织实施

本地本单位推荐工作，经过个人申报、基层推荐、专家评议、公

示等程序，确定推荐人选。根据《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

印发〈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

见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豫发〔2021〕23号）要求，省教育厅根据

省辖市、县（市）专任教师数量的情况，核定各省辖市市区和县

（市）的推荐名额。省辖市教育局负责市区学校人选的推荐，县

（市）教育局负责本县（市）学校人选的推荐。

（二）提升质量。各地、各单位要把人选质量放在首要位置，

严格把握条件、标准和程序。要树立科学评价导向，坚持德才兼

备，杜绝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和论资排辈等倾向，

切实将最优秀的人才推荐上来。如推荐人选不符合条件，空出的

指标不再递补。

（三）严格程序。各地、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根据推荐条件、

专家评议和人选所在单位推荐情况以及指标数，对推荐人选进行

审核；根据干部管理权限、推荐人选身份等情况，按照有关规定

征求纪检监察机关意见，并报省教育厅核定。

（四）加强审核。此次推荐工作通过“河南省教育厅人才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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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管理系统”采取无纸化方式进行。各地、各单位要认真学习系

统使用方法，指导申报人选正确填报，严格审核，确保报送的数据

信息规范详实。如发现申报人选材料弄虚作假，取消其申报资格。

四、报送材料

（一）综合报告。内容包括人选推荐情况、专家评议情况、

征求意见情况、公示情况等，并附专家评议结果汇总表和推荐人

选名单。综合报告以各地教育局、各单位正式文件形式报送省教

育厅，并注明联系人、联系方式。综合报告扫描件需上传系统。

（二）电子数据。通过“河南省教育厅人才评选管理系统”

rcpx.open.ha.cn报送。

（三）报送时间。所有电子数据均须在 2024年 7月 31日前

报送。请严格按照时限要求报送材料，逾期不予受理，视为自动

放弃推荐资格，河南省教育厅人才评选管理系统接收端口将关闭。

联 系 人：省教育厅人事处 郑燕辉

联系电话：0371-69691019

电子邮箱：zhengyanhui@jyt.henan.gov.cn

2024年 7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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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4年 7月 15日印发


